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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周末，武汉顶冠峰
的草地上总会铺满野餐垫，孩
子们在此追逐嬉闹。很难想
象，这座挤满市民的生态公
园，多年前还是一片采石场和
石灰厂。

顶冠峰地处东湖高新区
绕城高速西侧，是武汉中心城
区58座山体中海拔最高的山
峰。当年因长期开采的采石
场和石灰厂，山体创面大、裸
露岩坡多、地质隐患突出。
2021年初，武汉东湖高新区顶
冠峰矿区生态修复工程正式
启动，“顶冠峰项目是武汉市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示范工程，
也是财政部与自然资源部资
金扶持重点项目，经过资建系
统相关部门与东湖高新区管
委会多次实地勘查，最后决定
采用‘山体治理、土方消纳、生
态修复’综合治理模式。”市自
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工程项目负责人解释，这
种综合治理非常具有创新
性。因修复山体需要大量的
土，而城里的建筑垃圾没地方
倒，顶冠峰项目把这两件事凑
到了一起。修复过程中，工程
方把各建筑工地产生的弃土
直接运到矿山上来填，前前后
后消纳了超过500万平方米。
这些本来要找地方堆放的建
筑垃圾，摇身一变成了修复山
体的“原料”。

修复项目一边帮城市解决
了固废堆不下的难题，一边给
修山省下了大量土方成本，两
件事一次干完。既破解了城市
固废处置难题，又为山体修复
提供了充足的土方支撑，真正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
效益双赢。

据了解，顶冠峰整体项目总计分两期推进，一期
聚焦山体修复与生态公园建设，通过削坡整形、植被
恢复重塑山体形态；二期扩大治理范围，实施堆土还
山、坡面整形、截排水、抗滑加固、景观重塑等综合工
程，总治理面积约80公顷，彻底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顶冠峰项目全程委托专业技术团队，根据施工
进展精准勘查测算，最终将边坡坡率设定为1∶2.4
至1∶4.5，采用抗滑桩、阻滑键、挡土墙、宾格石笼等
多重加固技术，筑牢山体安全防线，最大堆填高度
达60米。山体内部布设纵横交错的碎石排水盲
沟，搭配反滤层，有效控制水土流失，保障植被扎根
生长。

在规划设计上，项目融入海绵城市理念，构建
“绿道为脉、公园为核、山体为屏”的生态绿网，坚持
物种多样性与立体绿化搭配，打造群落式植物景观，
最大化保护利用原生植被。修复后的顶冠峰，集生
态休闲、户外体验、儿童游乐、科普教育于一体，已成
为光谷东片区标志性的生态郊野公园，成为周边居
民游玩首选地。

一次成功的矿山修复，催生出一项地方标准。
依托顶冠峰的修复实践，武汉市编制发布了地方标
准《建设工程固体废弃物堆填技术规程》，为全国同
类工程提供技术规范与标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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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的顶冠峰成为生态公园。
长江日报记者周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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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城市更新法规，对普通市民有何
利好？本月起，《武汉市城市更新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武汉市住房和
城市更新局前期策划和规划管理处相关负
责人接受长江日报记者专访时，用多个与
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场景，解读了这部法
规将带来的具体改变。

“立法最终要落脚到人。《条例》里那些
看似专业的条文，很多就是冲着老百姓最
关心、又难解决的问题去的。”该负责人开
门见山。

对于老旧小区改造，《条例》要求改造
须充分考虑居民意愿，消除安全风险，完善
停车位、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消防设施、
通信基础设施，并增设便民服务设施、公共
活动场地。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市民常见诉求之
一。过去加装电梯经常卡在规划环节——
新增的电梯井、连廊要算进容积率，一算进
去，原本就不宽裕的规划指标更加吃紧，项
目就容易被搁置。

对此，《条例》明确规定：为满足安全、
环保、无障碍标准而增设的楼梯、电梯、公
共走廊、无障碍设施、风道、外墙保温等附
属设施，其新增建筑量不计入规划容积
率。这就意味着，居民们迫切盼望的电梯、
无障碍通道，在规划审批环节将不再因“超
容”而止步。

危旧房改造是另一大民生痛点。不少
住在老城区的居民房子年久失修，想改造
又苦于资金压力和组织困难。《条例》明确
危旧房可采取加固、改建或重建方式进行
改造，探索合作化改造模式，并建立物业权
利人出资、社会筹资参与、政府支持的资金
筹集模式。

更让居民感到实在的是，《条例》允许
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资金或申请
公积金贷款用于危旧房改造。该负责人解
释：“很多老人公积金账户里有钱，这次直
接打通了公积金支持房屋修缮的通道，等
于给老百姓减轻了出资压力。”

城中村改造同样是《条例》关注的重
点。《条例》规定了拆除新建、整治提升、拆
整结合三种分类改造模式，不搞“一刀切”，
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对症下药。核心要求是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消
除安全隐患，推动实现居住条件的系统性
跃升。

居住品质的提升不仅发生在自家房子
里，也延伸到房前屋后的公共空间。按照
《条例》的要求，城市中长期被闲置的零散
地块，将依法转化为口袋公园、健身步道、
社区活动广场等公共开放空间。

沿江、环湖区域也将提升生态环境品
质，市民日常散步、跑步的去处将更加丰
富。在服务设施上，《条例》明确要求推进
适老化宜居环境和儿童友好型环境建设，
加快公共场所无障碍环境建设改造，因地
制宜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老年人出
行、儿童玩耍、年轻人健身，都能在城市更
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空间。

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条例》从文
本走向现实，需要一套精细的落地组合
拳。该负责人介绍，武汉已经排出了清晰
的路线图。

首先是让政策“跑”进每一个需要的项
目里。相关部门将抓紧出台《武汉市城市
更新项目库管理办法》《武汉市更新片区统
筹主体确定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文件，
把《条例》的宏观规定细化为可操作、可申
请的具体流程。在技术标准上，针对既有
建筑改造难以适用新建标准的实际，加快
制定消防、日照、绿地率等技术标准，出台
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施工图审查指导意
见。

武汉将加快完善容积率转移与奖励、
不动产分层供应等配套政策，为存量用地
盘活和土地立体综合开发提供制度支撑。
在资金保障方面，积极争取政策性资金支
持，指导各区精准把握政策投向、规范申报
流程；尽快研究形成武汉市城市更新基金
设立方案，完善基金架构和运作模式，推动
构建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体系。

《武汉市城市更新条例》本月实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让政策红利持久惠民
长江日报记者商佩

问：为何要为城市更新专门立法？
答：立法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武汉城

市更新实践走到这一步的必然要求。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作出“建立可持续
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的改革部
署。武汉作为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
新行动城市，是全国首个挂牌“住房和城
市更新局”的城市，有必要开展城市更新
立法。在城市发展进入由大规模增量建
设转向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
重的新阶段，一些体制机制问题亟须通过
立法予以明确解决。

问：《条例》有什么武汉特色及亮点？
答：紧扣“大江大湖”的城市特点，

《条例》明确提出“提升沿江、环湖生态环
境品质”“提高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
水平，增强城市蓄水、渗水和涵养水功
能，提升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
更新原则上，明确提出“留改拆建控”并
举；在更新方式上，明确提出以更新片区
实施为主，更加突出系统理念；在历史文

化保护利用上，明确提出可以通过特许
经营等方式对公有优秀历史建筑进行合
理利用。

《条例》确立了“体检先行”原则，系统
构建“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
案”三级规划实施体系。《条例》明确规定
在编制片区策划方案时，涉及国土空间详
细规划调整的，与城市更新片区策划方案
同步报批，并可通过技术修正、规划修改
等方式优化详细规划。

问：《条例》能破解哪些现实难题？
答：着眼于破解实施中权责不清的问

题，《条例》对统筹主体与实施主体进行了
精准定位。片区统筹主体由区人民政府
确定，承担公共统筹职能，主要包括组织
编制片区策划方案、统筹片区内公共利益
与整体平衡、督促方案落实、协调各项目
实施主体推进工作等。项目实施主体强
调市场化导向，原则上由更新范围内的物
业权利人通过协商、委托或共同出资设立
项目公司等方式自主确定，其主要职责是

依据片区策划方案，具体编制项目实施方
案并组织实施。

针对存量更新中土地政策适配性不
足的问题，《条例》明确提出探索建立建筑
用途转换与土地兼容使用的正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规定对涉及土地用途、容积率
等规划条件改变的，可采取签订出让合同
变更协议或重新签订出让合同的方式办
理手续。对于符合产业发展导向的项目，
可设定不超过五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土
地按原用途和权利类型使用，大大降低了
企业的制度性成本。

针对既有建筑改造中普遍存在的适
用标准不匹配问题，《条例》授权各行业主
管部门针对既有建筑更新改造的特点，研
究制定适用于间距、绿化、停车等领域的
专用标准或规范，以改造后“不低于现状
条件的标准”为底线进行审批，并建立了
专家论证与行政认定相结合的弹性审查
路径。

（长江日报记者商佩整理）

《武汉市城市更新条例》三问三答

着眼于破解实施中权责不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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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周玉
琴 肖赟 熊思羽）近日，武汉市二桥中学
（芳草校区）的师生们发现，上、下学的路大
变样了。曾经堵心又闹心的人车混行不见
了，取而代之的是宽敞的通道、整洁的广场
和好停的车位。这得益于汉阳区多部门联
手的精细化“微改造”。

二桥中学芳草校区现有学生3000余
人。过去，大家只能挤在龙珠路的西门进
出。随着办学规模扩大，校园周边路越来
越难走，高峰期更是堵成一锅粥。

为破局，汉阳区依托“大城管”机制，
统筹街道、城管、交管、园林、社区、学校等
多方力量。“我们先疏通‘经络’，新增东、
南两条通道。”龙阳街道公共管理办公室
负责人代云凯介绍，往南，拆掉公园铁丝
网墙，对公园绿地通道降坡改造，让路平

顺宽敞，从校门口直达汉新大道；往东，打
通与地铁12号线港口村站的连接通道，破
损路面全部重新铺装。不仅如此，还在学
校南门外新建了450平方米休憩广场，配
上13套围树坐凳，“家长孩子有了歇脚的
好地方”。

停车难，怎么解？汉阳区城管执法局
市政设施科负责人李行德指着杨泗港快速
路高架桥下说：“我们把桥下闲置空间盘活
了。”在学校南门匝道下方，建起560平方

米的非机动车停放区，能停下200多辆电
动车和自行车。同时，在港口村地铁站旁，
正在推进把闲置地块改成70个车位的机动
车停车场。

变化，家长感受最深。“以前接孩子，西
门排长队，心慌得很。”家长陈小玲的孩子
上七年级，她笑着说：“现在分流了，七、八
年级走南门，九年级走西门，秩序好多了。
我骑电动车来，车停桥下，不过马路就到校
门口。”9日下午，记者看见，不少家长带着
二宝来接哥哥姐姐，正好在绿地广场坐着
等，舒心又放心。

“二桥中学周边的提升，是多部门同向
发力的结果。”汉阳区城管精细化专班相关
负责人说。如今，校园周边秩序乱象动态
清零，相关投诉率直降约80%。

桥下腾车位，校门建广场

上学路上人车争道不见了
一线工作法


